
 

降低震災危害 主動輔導公寓大廈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

撰文: 陳俊佑 照片來源: 使用管理科 

為降低震災造成之危害及讓國人享有安全之居住環境，行政院 114 年 10 月 15

日核定內政部研提『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（115-118 年）』，針

對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，優先主動輔導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。114 年度台南

市共獲得 50 案補助，市府工務局委託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辦理，申請方式已公告於

本局官網 https://publicworks.tainan.gov.tw/cl.aspx?n=35459，申請期限至 115

年 3 月 31日止，有需求民眾可自行上網查詢及下載申請書逕向工務局申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動輔導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完全免費，補助對象限定建築物結構快篩分數 F

值大於 60 分且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之 6 層樓以上建築物、屋齡 30年以上且有公寓

大廈管理組織之 6層樓以上建築物、民國 88年（含）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且有「公寓

大廈管理組織」之 6 層樓以上建築物。 

照片 1、申請方式公告於工務局官網 



 

民眾申請主動輔導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過程簡便，僅需填寫申請書並檢附建築

物使用執照影本、二年內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或改選證明文件、管理委員會同意辦

理初步評估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於 115 年 3 月 31 日前逕送工務局使用管理科，

依送件時間依序受理，審查方式依書面文件，提供之文件符合規定即核准補助，額滿

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照片 2、初步評估報告書內容-現勘內外部評估(案例僅供參考) 



 

 

 

照片 3、初步評估報告書內容-評估評分及建議(案例僅供參考) 


